
关于佳木斯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高新区年产100MW碲化镉弱光发电玻璃项目（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书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一、项目概况
佳木斯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对100MW碲化镉弱光发电玻璃生产线中前段镀膜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属于重大变动，因此，建设单位需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建设单位：佳木斯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佳木斯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轻工产业园（含新材料产业）内，中华路和乌苏里江街交叉口西北角，佳木斯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新建年产100MW碲化镉弱光发电玻璃生产线中前端镀膜工序，产品包括95MW常规组件、3MW透光组件和2MW异型组件；储运工程、辅助工程和公用工程中生活用水、供电、生产供汽、生活采暖均已建成并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新建生产用水供水系统，在联合车间辅助用房内设纯水设备（两级反渗透（RO）+电去离子（EDI）工艺）供车间内不含镉的各用水点使用，在联合车间含镉污水处理间内设纯水设备（四级反渗透（RO）+电去离子（EDI）工艺）供车间内含镉的各用水点使用，纯水制备工艺均为。
本项目总投资9046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156万元；运营时间为300d，3班/d，8h/班。
[bookmark: _GoBack]二、主要环境影响与污染防治措施
（一）大气环境
主要环境影响：运营期废气为工艺废气和污水处理站废气、实验室废气，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和非甲烷总烃、氮氧化物、氯化氢、镉及其化合物。
污染防治措施：CSS镀膜废气经1套E12级高效过滤器+H14级高效过滤器、CdCl2活化废气经1套F7级高效过滤器+E10级高效过滤器+H14级高效过滤器、P1激光刻线废气经1套2级初效过滤器+H14级高效过滤器、P4激光清边废气经1套H13级高效过滤器+H14级高效过滤器净化后由1根21m高排气筒（DA001）排放，ZnTe膜层溅射废气经1套H14级高效过滤器净化后由1根21m高排气筒（DA002）排放，P2激光刻线废气、P3激光刻线废气经各自的1套2级初效过滤器+H14级高效过滤器净化后分别由1根21m高排气筒（DA003、DA004）排放，背电极磁控溅射镀膜废气经1套H14级高效过滤器净化后由1根21m高排气筒（DA005）排放，透光组件P5激光废气和异型组件P6激光废气经各自的1套H13级高效过滤器+H14级高效过滤器净化后由1根21m高排气筒（DA006）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要求；光刻胶涂覆曝光固化废气经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净化后由1根21m高排气筒（DA007）排放；活化层清洗蚀刻废气和污水处理站废气经二级碱液喷淋塔+活性炭吸附装置净化后由1根21m高排气筒（DA008）排放，氨、硫化氢排放量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要求；企业边界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氮氧化物、氯化氢、镉及其化合物任何1小时平均浓度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6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评价等级判定及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的要求，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不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
（二）水环境
主要环境影响：运营期废水为生产废水，其中，不含镉废水包括新鲜水纯水制备排水和基片清洗废水，低浓度含镉废水包括涂覆前清洗废水、ZnTe膜层溅射后清洗废水和背电极镀膜前清洗废水，高浓度含镉废水包括活化层喷涂废水、活化层清洗和蚀刻废水，还包括显影废水和喷淋塔喷淋废水。
污染防治措施：基片清洗废水经调节pH后与新鲜水纯水制备排水、生活污水和食堂废水（配套隔油装置）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2中太阳电池间接排放要求，通过开发区污水管网排至佳木斯高新区污水处理厂。显影废水经“沉淀+光催化+电催化+气浮+好氧+厌氧+膜生物反应器（MBR）”预处理后排入预处理水箱，低浓度含镉废水经“调节pH+管式微滤膜（TMF）”预处理后排入预处理水箱，高浓度含镉废水和喷淋塔喷淋废水经“调节pH+化学混凝沉淀+三效蒸发器”预处理后排入预处理水箱；预处理水箱出水经“四级反渗透（RO）水处理系统+紫外线（UV）杀菌器+电去离子（EDI）”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过程中含镉的各用水点，不外排；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浓水排至三效蒸发器进行处理。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坚持“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新建污水处理间和事故池为重点防渗区，防渗技术要求为等效黏土防渗层≥6.0m，渗透系数≤1×10-7cm/s。
（三）声环境
主要环境影响：运营期噪声主要为镀膜机、磁控溅射设备、各类泵、空压机和风机等。
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消声、减振、隔声等措施后，根据报告书内容：经预测，西、北厂界噪声贡献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要求，东、南厂界噪声贡献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4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
主要环境影响：运营期包括废玻璃基板（900-004-S17）、废靶材（900-002-S17）、废防溅板（900-002-S17）、不沾染化学品的废弃包装物（900-005-S17）、废真空罩（384-002-26）、废石墨舟（384-002-26）、废电池组件和破裂玻璃（384-002-26）、废UV灯管（900-023-29）、新鲜水纯水制备产生的废反渗透膜和废离子交换树脂（900-099-S59）、废矿物油（900-249-08）和废铅蓄电池（900-052-31）、废劳保用品（900-047-49）、沾染化学品的废弃包装物（900-047-49）、实验室废物（900-047-49）、污水处理系统中纯水制备产生的废反渗透膜和废离子交换树脂（384-002-26）、污泥和废盐（384-002-26）、收尘灰（384-002-26）、废过滤器（384-002-26）和废活性炭（900-039-49）。
污染防治措施：废靶材、废防溅板、新鲜水纯水制备产生的废反渗透膜和废离子交换树脂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由生产厂家回收；废玻璃基板和不沾染化学品的废弃包装物外售；其余固体废物均属于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危险废物贮存库依托现有工程，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要求。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严禁露天堆放、均得到合理处置，对区域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被环境接受。
（五）土壤
主要环境影响：运营期土壤环境影响类型为污染影响型，影响途径主要为重金属大气沉降。
污染防治措施：源头控制措施为采用高效过滤器处理工艺废气含镉粉尘，减少镉的排放量，降低其对周围土壤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过程防控措施为占地范围内应采取绿化措施，以种植具有较强吸附能力的植物为主。采取上述措施，项目运营对土壤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被环境接受。
（六）环境风险
该项目环境风险类型和影响途径主要包括风险物质泄漏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污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的大气污染，消防废水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污染。企业应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突发事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该项目设置1座400m3事故池，消防废水全部进入事故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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